
 

 

淺談國家賠償義務機關對公務員求償權之行使 

                                  文/和美地政 王建山 

鑒於立法院102年10月9日決議請法務部就國家賠償法對失職公務
員之求償權，賠償義務機關應如何行使做成相關函釋一案，探討目前

求償權之規定與實務作法，整理歸納，提供同仁參考。 
按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

「前項情形，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

權。」第3條第2項規定：「前項情形，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
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又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41條第1項規
定略以：「本法第2條第3項…所定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賠償義務機關應
審慎認定之」。 
由上開規定可知，對於公務員行使公權力不當而生國家賠償責任

時，國家賠償法明定賠償義務機關向公務員行使求償權之前提，係為

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為要件。 
所謂「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對於構成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事實，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及間接故意（對於構成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事

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兩者態樣並不相同，亦

即，凡認識侵權行為之事實，並希望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係採希望

主義；如僅有認識，無此希望，但其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即任其發

生）者為間接故意，係採容認主義。按刑法上之故意，係採希望主義，

故犯罪之成立，應以犯人之意思是否對於犯罪事實具有認識以為斷，

是以執行決議牴觸法令之行為，如該決議並不牴觸法令，而係行為人 

於執行中以己意違背法令者，自應由行為人負其責任。 

所謂「過失」，依欠缺注意之程度為標準，在學理上可分三種： 

 



 

 

1、抽象輕過失--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即依一般觀念，認為有

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應盡之注意）而欠缺者，為抽象輕過

失。 

2、具體輕過失--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而欠缺者，為具體

輕過失。 

3、「重大過失」--即顯然欠缺一般人（即普通人）之應有之注意

者而言，亦即稍加注意，即可避免發生結果，而竟怠於注意之

謂。 

準此，公務員因國家賠償之案件，如僅經法院裁判雖有疏失，而

未言明其過失程度者，則公務員過失之程度是否為重大過失，仍宜由

賠償義務機關參照上開類別具體認定始為允當。 

賠償義務機關向公務員行使求償權之範圍，原則上應解為係全部

求償，即以對被害人實際上所支付損害賠償額之全部（含利息），均

得請求償還。惟賠償義務機關於確定求償額之範圍時，應由行使求償

之機關依實際個案事實，就公務員對於客觀上損害之造成，主觀上具

有之可歸責性為故意或重大過失、對於損害之發生是否有預見可能及

防止可能性、公務員個人之資力等因素，綜合審慎考量決定求償額度，

依本法施行細則第41條第1項意旨審慎認定之，並不以全部求償為限，

此規範較不具明確性及可預測性。 

按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行使基準第4點規定：國賠會於

審議公務員賠償責任，決定其求償數額時，應綜合考量下列事項： 

    1、主觀上之可歸責性為故意或重大過失。 

    2、對於損害之發生是否有預見可能性及防止可能性。 

    3、公務員個人之資力。 

 4、公務員之生活狀況。 

5、公務員違反義務之程度。 

6、行為時之動機、目的。 



     

 

7、行為對機關所生之損害及影響。 

    8、其他重要事項。 

    同基準第5點規定：公務員因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有重大過失 

致生國家賠償責任者，於扣除保險公司理賠金額後，就該所餘之賠償 

費用總額，由國賠會依個案情形，衡酌其求償之金額，並得依下列規 

定求償： 

1、賠償費用總額，在新臺幣二萬元以下者，分擔百分之五十。 

2、賠償費用總額，超過新臺幣二萬元至五萬元者，除二萬元部分 

依前款規定辦理外，餘額分擔百分之三十。             

3、賠償費用總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至二十萬元者，除五萬元部 

分依前款規定辦理外，餘額分擔百分之二十。             

4、賠償費用總額，超過新臺幣二十萬元者，除二十萬元部分依前 

款規定辦理外，餘額分擔百分之五。                 

    又同基準第7點規定：各機關行使求償權，於個別案件情況特殊， 

依本基準處理有失公平，而有調整求償數額之必要者，賠償義務機關 

得於行使求償權之調查意見內，敘明理由，並載明所擬求償之數額， 

函送本府法務局提國賠會審議。國賠會審議前項求償事件，得決議酌 

量調整求償之數額。 

此規定寬嚴適中，已明定行使求償權之合理基準，惟是否合法、

合理、合宜，雖有討論空間，仍不失為各機關國賠會審議之參考。 

回顧汐止地政事務所於90年至94年間，針對轄內樟樹灣段蕃子寮

小段380、380-2 地號土地進行複丈之案件，先後多次鑑界結果竟均發 

生錯誤，間接造成民間加油站誤建於計畫道路遭致拆除，造成國家巨

額賠償費用，最高法院最終判決汐止地政事務所應賠償業者四千餘萬 

元；新北市政府依責任比例，向當時的兩名承辦人、一位課長求償共

149萬餘元。已退休的廖姓測量員須賠償47萬餘元；當時是臨時人員的 

 



 

 

黃姓測量員目前在工地打零工，須賠償87萬餘元；姚姓前課長因督導

不周，須賠償13萬餘元。除姚一次付清，另兩人同意分期付款有案確

定。 

本案新北市雖尚未訂定國家賠償事件求償權之行使基準，惟對認

定執行職務有重大過失之公務員，於考量地政事務所人力不足因素、

地籍圖老舊、公務員參與程度、所領的薪水、負擔的能力及生活條件

之間的衡平，綜合判斷請求此金額，與前開基準規定不謀而合。 

統計97至99年度中央機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之請撥件數如后： 

年 請撥件數 求償件數 求償率％ 

97 37 6 7.19 

98 43 4 1.65 

99 48 3 0.83 

1. 統計97至99年度中央機關辦理國家賠償事件。 

2. 其餘各案於法務部統計表「求償情形」欄中大抵皆記載
「本案業經……函知本部，相關人員並無故意或重大過

失之情節，經審議免予求償」。 

顯見求償權之行使，其目的在於督促公務員依法行政，善盡職

守，進而避免違法侵害人民權益之情事發生，並非意在使公務員因

此傾家蕩產，導致公務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態，不是自己業務

範圍內的事，盡量推得一乾二淨，且毫無創新服務的精神，一部分

求償依據之增設，將使求償規定更富彈性，當有助於求償權之落實

執行，更能使公務員能勇於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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